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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报到须知与缴费事项以此为准） 

 

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博士研究生 

新生入学报到注意事项 
 

欢迎您到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广东

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学校就读。为使您顺利到学校报到，请认真阅读“新生报到注

意事项”。 

请您检查学校所寄材料是否齐全，材料包括： 

⑴《录取通知书》；⑵《2021年研究生新生入学指南》；（3）2021 年博士研究生

新生入学报到注意事项。 

 

一、报到须知 

⑴新生凭我校签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报到； 

⑵应届硕士毕业生录取为博士生交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一份（验原件）；应届毕业

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相应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⑶户口迁移证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两张，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两张，已婚者还需结婚证

复印件一张（办理入户用，定向就业生和不迁户口者不用交）； 

⑷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三张（正反面印在一张 A4纸上，办理入户和银行卡开户用）； 

⑸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党组织关系：省外学生转到“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省内学生转到“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团员关系转到“华南师范大学团委”； 

⑹小一寸免冠彩色照片 6张（办理各种证件用）； 

⑺学生自备生活用品（包括棉被、毛巾被、蚊帐、枕头、枕巾、被套、草席及日用

品等），可自带，也可到学校后再购买。 

二、缴费事项 

1．收费项目和标准 

收费项目包括学费及住宿费，具体标准如下： 

(1) 学费标准： 

①非定向学术型博士：10000 元/生•学年； 

②定向学术型博士：40000 元/生•学年； 

③定向专业学位型教育博士：40000 元/生•学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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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定向专业学位型教育博士：20000 元/生•学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 

(2) 住宿费收费标准：最高 1600 元/生•学年。具体收费标准按学校后勤管理处安排

的宿舍所对应的标准执行。 

2．缴费方式（网上自助缴费）： 

①登录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网址：http://hscwxf.scnu.edu.cn/）缴

费； 

②关注“华南师范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微信号：scnu_cwc）进行缴费。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3．缴费时间：2021年 8月 23日—8月 29 日，系统在每天 0点至 23点开放。 

4．注意事项 

(1)缴费指南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登录华南师范大学财务处官网 “办事指南”查看《华南师范大

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使用说明》。 

 

（扫码查看缴费指南） 

 (2) 博士研究生录取时暂不安排住宿。有住宿需求的同学，请于报到当日到所在

校区的宿舍管理部门办理入住手续，并于 2021 年 9月 13 日-17 日通过上述缴费方式缴

交住宿费。 

(3) 收费票据的查询和打印：新生通过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交费后，可以下载保存或

打印电子收费票据，学校不再提供纸质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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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学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等须采集学生个人名下的建设银行储蓄卡号。请新

生于迎新系统开放后，查看关于银行卡号登记或代开新卡的相关通知，并根据相应流程

登记银行卡号或委托学校到建设银行代开新卡。 

(5) 如登记的银行卡不慎遗失或损坏，请及时向建设银行申请挂失和补办，并登录

“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更新卡号。 

 (6) 入学前已办理生源地贷款的缴费说明：如学生办理的贷款金额等于或大于学

宿费的，无需进行网上缴费操作。若贷款金额不足支付学宿费，请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拆分方式缴交学宿费与贷款金额两者的差额。（如贷款金额为 12000 元，实际学宿费

为 19500元，点击“操作列”中的“修改”按钮，将款项拆分成 12000 元和 7500元，

通过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纳其中的 7500元。） 

温馨提示：若学生及家长接到电话、短信、邮件，要求采用本通知外的任何缴费方

式缴费的，均属不法行为，谨防上当受骗。 

 


